
採購稽核發現之重點缺失

~從審計稽察案例導入

中央採購稽核小組

蔡承平簡任技正蔡承平簡任技正



【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修正~定明稽核重點事項

審計部陳報監察院常見缺失多為履約、驗收階段缺失，惟部
分採購稽核作業多僅就採購程序檢視，未能深入稽核，發掘
問題癥結及採購之實質問題，辦理稽核作業要多留意唷。

招標
採購前置作業須謹慎

招標
‧採購前置作業須謹慎

‧招標文件製作應仔細招標文件製作應仔細

‧資格規格訂定要妥適

廠商依據招標文件規定投標，故機關訂定招標文廠商依據招標文件規定投標，故機關訂定招標文

件相關規定需審慎為之，避免衍生審標爭議；且

廠商得標後之招標文件及投標文件所載內容均為

契約之一部分，如招標文件規定錯誤、有前後矛契約之一部分，如招標文件規定錯誤、有前後矛

盾情勢，後續履約易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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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95年9月25日
工程企字第09500342190號函工程企字第09500342190號函

為避免得標廠商於履約期間因機關無預算支付工程

款或尚未取得工程所需用地 致使工程進度延宕或款或尚未取得工程所需用地，致使工程進度延宕或

無法進行，並衍生日後履約爭議、契約終止或解除

之情形，建議各機關辦理公共工程招標前，應先確

定預算來源及施工用地已取得。定預算來源及施工用地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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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公共工程招標前，未先取得施工用地辦理公共工程招標前，未先取得施工用地

某公所○○年度獲核定補助款1 000 萬元及自籌款149 萬餘元，某公所○○年度獲核定補助款1,000 萬元及自籌款149 萬餘元，

辦理○○縣○○鄉人本都市計畫區人行步道空間改善工程：

施工用地包含○○國小及農田水利會用地施工用地包含○○國小及農田水利會用地

用地已作為停車場使用
故○○國小反對施作

農田水利會用地為巡防及
維護圳路使用，亦反對施作故○○國小反對施作 維護圳路使用，亦反對施作

該公所未於招標前取得施工用地，即辦理發包，又開
工後仍無法取得土地，致工程停工，終止契約，衍生
不經濟支出，且補助款遭撤銷，涉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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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
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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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招標公告內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金額或數量未於招標公告內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 金額或數量

機關於103年2 月辦理「○○年度採購超級柴油案機關於103年2 月辦理「○○年度採購超級柴油案」

本契約履約期限自訂約日起至103 年本契約履約期限自訂約日起至103 年
12 月31 日止履行採購標的之供應，
機關如未於下一年度完成招標，屆時機關如未於下一年度完成招標 屆時
再與原廠商議訂修改合約

招標公告未敘明後續擴充
之期間、金額或數量

與採購法第22 條第1 項第7 款原有採購之
後續擴充要件之規定未符



常見資格、規格不當限制競爭之錯誤行為態樣

●訂定之廠商資格為資格標準所無或違反或較該
標準更嚴格之規定標準更嚴格之規定。

●非特殊或巨額採購卻規定特定資格。
●訂定特定資格未依該標準評估廠商家數及檢討●訂定特定資格未依該標準評估廠商家數及檢討
有無限制競爭。

●投標時檢附原廠製造證明、原廠代理證明、原
廠願意供應證明 原廠品質保證書廠願意供應證明、原廠品質保證書。

●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資料。
●超出需求或與需求無關之規格。
●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或型
號或特定國家或協會之標準而未允許同等品。

●型錄須為正本。●型錄須為正本。
●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指定進口品。

資格、規格不當限制競爭資格 規格不當限制競爭

機關辦理污廢水廠牆面漏水修補及設備機關辦理污廢水廠牆面漏水修補及設備
汰舊換新採購案

招標文件就生物接觸濾材、加壓
浮除系統、全自動污泥脫水機等

檢附「符合規格要求廠商之正本型錄 並加蓋原廠商大小章

設備，規定投標廠商於投標時

檢附「符合規格要求廠商之正本型錄」，並加蓋原廠商大小章

有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二、 (二十) 及三、 (五)

之資格、規格不當限制競爭情事之資格、規格不當限制競爭情事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十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一、(十三)
「意圖規避法規之適用而將案件化整為零招標」

採購法第14條
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
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分
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
本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本法第14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 不包括依不同標的 不同
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
理者

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
機關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法定預算書已標示分批辦理者，機關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法定預算書已標示分批辦理者，
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不當分批

機關辦理105 年度○○活動暨保育活動與節電宣傳計畫

40 項摸彩品
450個
宣導品宣導品

預算金額19 萬7,700 元，惟於104 年12 月31 日,
同日分案逕洽○○○國際有限公司採購，
決標金額為9 萬8,500 元及9 萬9,000 元, ,

違反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
採購招標辦法第6條規定



開標 審標 決標開標、審標、決標
‧開標作業要分工

‧審標作業要公正審標作業要公正

‧決標作業要謹慎

●採購法第6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
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

●採購法第51條規定「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
商投標文件，對其內容有疑義時，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商投標文件，對其內容有疑義時，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位於
原住民地區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之採購，應由原
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
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者，不在此限。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
本法第十一條所稱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指經政府立案，其
負責人為原住民，且原住民社員、會員、理監事、董監事及股東
之人數，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證明者 但原住民合作社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認定之關證明者。但原住民合作社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認定之。



得標廠商未具備原住民廠商資格，
機關卻審查認定為原住民廠商機關卻審查認定為原住民廠商

招標文件並未允許廠商供應大陸地區產品招標文件並未允許廠商供應大陸地區產品

機關辦理「第○會議室設備採購1式」採購案

投標須知並未允許
廠商供應大陸地區產品廠商供應大陸地區產品

3家投標廠商提出之產品來源地 均有大陸地區3家投標廠商提出之產品來源地，均有大陸地區

產品，機關認定3家投標廠商之規格均合於招標

文件規定，並於同日決標予減價後價格最低者

，其審標作業顯有疏失。



履約 驗收履約、驗收
‧履約管理要確實

‧契約變更要謹慎契約變更要謹慎

‧驗收作業要詳實

常見履約、驗收作業之錯誤行為態樣

●未確實辦理履約管理。
●查驗或驗收作業不實。
任意允許廠商辦理契約變更●任意允許廠商辦理契約變更。

●未依規定期限驗收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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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人員辦理查驗作業未臻確實查驗人員辦理查驗作業未臻確實

機關辦理「○○車站避難標示燈檢修及更新
工作」採購案

設備及材料進場檢驗規定
「每批查驗時提供該批次使用之型式LED避難標示燈
主管單位驗證合格書，且與交貨燈具黏貼之檢驗標籤
識別號碼相符，作為交貨合格之判定標準。」

測試方法
「LED避難標示燈充電24小時以

允收標準(目視檢查)
廠商批次所交LED避難標示燈外LED避難標示燈充電24小時以

上後，經斷電後可維持照明90分
鐘以上。」

廠商批次所交LED避難標示燈外
觀須無缺陷，廠牌、型號、規格
須與送審合格型錄一致」

第1批次500組LED避難標示燈辦理查驗時，機關未依
契約規定查驗LED避難標示燈主管單位驗證合格書及契約規定查驗LED避難標示燈主管單位驗證合格書及
檢驗標籤，並依測試規定確實測試。



機關係以採購契約內附需求說明附表2「LED避難標示
燈安裝測試紀錄表」所載查驗測試項目辦理，僅測試燈安裝測試紀錄表」所載查驗測試項目辦理 僅測試

即認定交貨合格並給付該批次契約價金

目視檢查避難燈是否正常點亮 電路板功能驗證測試

，即認定交貨合格並給付該批次契約價金。

●嗣廠商已施作至第3批次共1,171組避難標示燈，機關始發現該

等避難標示燈均未經主管單位驗證合格，顯示查驗人員辦理等避難標示燈均未經主管單位驗證合格 顯示查驗人員辦理

查驗作業未臻確實

●本案逕以「LED避難標示燈安裝測試紀錄表」作為查驗紀錄，●本案逕以 LED避難標示燈安裝測試紀錄表」作為查驗紀錄

惟該紀錄表未涵蓋契約所訂「設備及材料進場檢驗規定」所

需之驗證合格書及檢驗標籤等檢查項目，查驗紀錄表件內容需之驗證合格書及檢驗標籤等檢查項目 查驗紀錄表件內容

未臻完整。

引用不適當之終止契約理由引用不適當之終止契約理由

機關辦理學生宿舍新建工程機關辦理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設計廠商為符上級機關核定預算之上限，在設計

規模不變狀況下，逕調降工程預算至核定預算，規模不變狀況下 逕調降工程預算至核定預算

因設計廠商編列之工程預算未符市場行情，肇致

工程招標屢次流標。

機關未引用契約規
定 因可歸責於廠

與設計廠商
終止契約

設計廠商投標時所提供規劃成果

定，因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致延誤
履約期限情節重大

終止契約

之總工程預算明顯超出該校工程
預算，屬採購法第50條第1項所稱

履約期限情節重大
者之條款，與設計
廠商終止契約

「投標文件內容不符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文件內容不符招標文件之規定」

設計廠商主張機關片面行使終止權，違反民法等相關規定，向法院提出
民事訴訟，經法院判決機關敗訴，須給付廠商規劃設計費用等違失情事民事訴訟，經法院判決機關敗訴，須給付廠商規劃設計費用等違失情事



履約管理相關事項未作成書面紀錄履約管理相關事項未作成書面紀錄

機關為辦理員工福利餐廳供膳作業 以公開招標機關為辦理員工福利餐廳供膳作業，以公開招標
方式提供市有房地設備委外經營

招商契約增訂續約條款
，廠商於契約期限屆滿

服務企劃書載明，廠商應
投資裝修餐廳內○○廳等

前，可提出履約實績報
告等辦理續約評鑑。

3 處之天花板、牆面燈具
及地板等。

該服務企劃書為契約之附件
，屬廠商應履行事項

廠商未依契約所附之
服務企劃書履行○○ ，屬廠商應履行事項服務企劃書履行○○
廳入口造型門斗之裝
修，仍於隔年通過續
約評鑑

廠商以○○廳入口造型門斗裝修作業影響市府
大樓中控室人員進出為由 與機關協調取消施約評鑑 大樓中控室人員進出為由，與機關協調取消施
作，惟機關僅以口頭方式與廠商協商，未作成
書面紀錄，其履約管理作業有欠周延。書面紀錄 其履約管理作業有欠周延

驗收時程延宕及驗收程序欠完備驗收時程延宕及驗收程序欠完備

工程契約規定略以，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工程契約規定略以 工程竣工後 無初驗程序者 機關
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30 日內
辦理驗收，並作成驗收紀錄。工程部分完工後，有部分
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 應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
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

該工程共辦理2次變更設計，於104 年3 月底
竣工，因故遲至104 年7 月上旬始辦理驗收。
驗收當日，橋邊路面因地層下陷，核與竣工
圖路面高程不符，經主驗人員當場決議，因
尚有爭議 改採部分驗收

承辦人員遲未依驗收
決議及規定辦理部分
驗收程序 亦未釐清尚有爭議，改採部分驗收。 驗收程序，亦未釐清
爭議部分責任歸屬

復於104 年10 月中旬簽辦重訂驗收日期時，未簽請監辦單位派員監辦，
即於104 年10 月下旬驗收合格。本案驗收時程延宕及驗收程序欠完備，
相關人員涉有疏失。相關人員涉有疏失。



其他
‧追繳押標金要注意時效

辦理刊登拒絕往來廠商作業要謹慎‧辦理刊登拒絕往來廠商作業要謹慎

‧採購作業有效率採購作業有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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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將不良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延遲將不良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機關辦理○○年台○線修復工程案機關辦理○○年台○線修復工程案

履約期間承包商均涉有
採購法第 條第 項規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規
定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情事情事

日63 日

工程會申訴審議判斷書
(結果係機關未違反採購法)

致該不良廠商於機關刊登公報作業期間參與其他機關
採購案件投標並得標，相關人員核有疏失。



追繳押標金作業延宕，致請求權罹於時效追繳押標金作業延宕，致請求權罹於時效

機關辦理3 件採購案，
圍(陪)標廠商 99 年 8月

機關未依政府採購法
第31 條第2 項規定向

遭法院刑事判決在案 廠商追繳押標金

●審計機關於103 年5 月13 日通知上級機關查明妥處
●上級機關於103 年5 月29 日函請招標機關儘速辦理追繳押標金作業

肇致請求權罹於行政程序法

招標機關卻仍延宕年餘，
始於105年2 月4 日

第131 條第1 項所定5 年請求
權時效，因而無法向廠商追始於105年2 月4 日

通知廠商繳回押標金 繳押標金129 萬8,000 元。

加強採購法令專業知識加強採購法令專業知識加強採購法令專業知識加強採購法令專業知識
促進採購經驗累積及傳承促進採購經驗累積及傳承促進採購經驗累積及傳承促進採購經驗累積及傳承


